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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东发〔2019〕1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具有正高级 
职称教师延长退休年龄规定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延长退休

年龄规定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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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具有正高级职称 
教师延长退休年龄规定（修订） 

 

为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科学发展，服务学校一流学科建设，进

一步规范正高级职称教师退休工作，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
一、延退条件 

年满 60 周岁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事业编制教师（不含院士），

因工作需要，本人自愿，身体健康，能够坚持正常工作且前 4年

的岗位业绩达到学校相应岗位聘用的业绩条件，并满足下列条件

之一的，可申请延长退休年龄： 

1.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或相当层次及以上

层次科研（教学）项目，可延长至项目合同规定终止日期退休。 

2.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或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特殊贡献，

因工作需要其继续发挥作用的，由校长提议，可适当延长退休年

龄。 

二、延退程序 

1.教师在年满 60 周岁前 3 个月，向二级单位提交延长退休

年龄申请，填写《正高级职称教师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》（见附

件）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 

2.二级单位收到申请 30 日内，通过相关会议对当事人前 4

年岗位业绩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达到聘用岗位的业绩条件并同意

延聘的，报学校审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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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是否同意延聘，同意延聘的由人事处

办理延聘手续。 

三、延退管理 

1.延退的教师占二级单位的岗位数，须参加岗位聘用和考

核。 

2.延退教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学校为其办理退休手续： 

（1）因故不能正常工作； 

（2）本人提出退休申请； 

（3）考核不合格，所在二级单位提出不再延聘意见。 

四、其他 

1.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关

于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》（中石大

东发〔2016〕3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2.国家退休政策如有调整，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执行。 

3.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正高级职称教师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样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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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正高级职称教师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样式 

姓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单  位  现岗位  申请岗位  

前四年 

主要业绩 

 

符合申请 

条件说明 

 

延长退休 

期间主要 

工作任务 

教学： 

 

 

科研及其他工作： 

 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二级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(公章)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

学校意见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(公章)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备注 
 

 
 
 

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    2019 年 3 月 1 日印发 


